
台 山 市 公 安 局
台公函〔2021〕55号

关于配合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的函

台山市教育局：

学校门口及周边地区人流量较大，为进一步提升校园安

全的预测预警和防控智能化水平，根据上级公安机关 2021

年智感安防区建设工作部署要求，全市学校纳入智感安防区

建设，学校门口应当在合适位置安装高性能的具有人脸识别

功能的摄像机，相关视频图像信息实时接入公安机关。

现商请市教育部门配合落实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在学校

门口安装人脸识别系统，系统数据全面接入公安机关，以进

一步推动我市社会治安防控和平安校园建设。

此函

台山市公安局

2021 年 10 月 26日


	



